附件
2020年随机抽查工作计划表

	抽查序号
	实施部门
	抽查任务名称
	抽查类型
	抽查事项
	抽查对象范围
	抽查对象总数
	抽取比例
	抽查开始日期
	完成日期

	1
	深圳市生态环境局罗湖管理局
	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抽查任务（第一季度）
	定向
	排污单位监督管理、危险废物收集经营行为监督管理、治污设施运行情况监督管理、污染物排放情况监督管理、环评制度落实情况监督管理、“三同时”制度落实情况监督管理、排污许可证制度落实情况监督管理
	罗湖区排放污染物单位
	91
	重点源按25%比例进行抽取，一般污染源按照执法人员数量的2.5倍进行抽取，特殊监管对象应根据省环保厅要求加倍抽取。上述各类污染源的抽查比例可根据实际工作需要进行适当调整。
	1月1日
	3月31日

	2
	深圳市生态环境局罗湖管理局
	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抽查任务（第二季度）
	定向
	排污单位监督管理、危险废物收集经营行为监督管理、治污设施运行情况监督管理、污染物排放情况监督管理、环评制度落实情况监督管理、“三同时”制度落实情况监督管理、排污许可证制度落实情况监督管理
	罗湖区排放污染物单位
	91
	重点源按25%比例进行抽取，一般污染源按照执法人员数量的2.5倍进行抽取，特殊监管对象应根据省环保厅要求加倍抽取。上述各类污染源的抽查比例可根据实际工作需要进行适当调整。
	4月1日
	6月30日

	3
	深圳市生态环境局罗湖管理局
	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抽查任务（第三季度）
	定向
	排污单位监督管理、危险废物收集经营行为监督管理、治污设施运行情况监督管理、污染物排放情况监督管理、环评制度落实情况监督管理、“三同时”制度落实情况监督管理、排污许可证制度落实情况监督管理
	罗湖区排放污染物单位
	[bookmark: _GoBack]91
	重点源按25%比例进行抽取，一般污染源按照执法人员数量的2.5倍进行抽取，特殊监管对象应根据省环保厅要求加倍抽取。上述各类污染源的抽查比例可根据实际工作需要进行适当调整。
	7月1日
	9月30日

	4
	深圳市生态环境局罗湖管理局
	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抽查任务（第四季度）
	定向
	排污单位监督管理、危险废物收集经营行为监督管理、治污设施运行情况监督管理、污染物排放情况监督管理、环评制度落实情况监督管理、“三同时”制度落实情况监督管理、排污许可证制度落实情况监督管理
	罗湖区排放污染物单位
	91
	重点源按25%比例进行抽取，一般污染源按照执法人员数量的2.5倍进行抽取，特殊监管对象应根据省环保厅要求加倍抽取。上述各类污染源的抽查比例可根据实际工作需要进行适当调整。
	10月1日
	12月31日



